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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教育研究分会文件 

地教研字[2020] 024 号 

 

关于印发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章程、第六届

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组委会名单和报送 

专家组、监督与仲裁组名单的通知 
 

 

各地质类高等院校、地质教育研究分会各委员单位：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精神，推动地学教学

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加强地学创新人才培养，在

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前五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中国地质

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拟共同举办第六届全国

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并将由成都理工大学承办。现将《全国

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章程》《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

组织委员会名单》《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专家组、

仲裁组成员单位名单》印发给你们，请依照《章程》，积极组

织，认真准备，切实把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工作做

好。 

并请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专家组成员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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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仲裁组成员单位将推荐的专家名单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前报

至竞赛组委会秘书处（包括姓名、职务职称、专业、单位、手

机、邮箱、银行账户信息等）。第一次专家组与仲裁组会议将

于 2021 年 1 月中下旬在成都理工大学召开，第六届全国大学

生地质技能竞赛一号通知将于 2月底下发，请各参赛单位收到

通知后，积极组织本校初赛选拔工作。 

 

联系人：宋荣彩  成都理工大学教务处  13488927519 

        417102145@qq.com 

        徐争启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18908201693 

        547510779@qq.com 

 

           

附件： 

1．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章程 

2．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名单 

3．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专家组成员单位名单 

4.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监督与仲裁组成员单位组

成方案 

5.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专家组、仲裁组成员信息

报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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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 

                              2020 年 12 月 30日 

 

 

 

主题词：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   章程   组委会   专家组    

        监督与仲裁组   通知 

地质教育研究分会秘书处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印发 

                                                共印 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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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章程 

（经 2020年 12月 5日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组委会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以下简称“竞赛”）是中国地质学会、中国

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主办的面向全国地学类大学生的科技活动，是全国普通

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赛事之一。 

第二条  竞赛目的在于激励大学生学习和运用地学知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

大学生掌握地学基础知识和解决地学实际问题的能力，推动高校地学教学体系、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和有关地质类院校（所）

的专家、教学管理干部以及有关省（市、自治区）地勘单位负责人组成“全国大学

生地质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组委会”），全面负责大学生地质

技能竞赛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 

第四条  全国组委会实行“主任”、“双秘书长”制，其主要职能包括：审议、

修改竞赛章程和评审规则；筹措竞赛资金，确定承办学校；协商决定竞赛组织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建立竞赛评审专家库；审议通过最终获奖名单；具体负责发动报名、

拟定赛题、组织评奖、印制证书、举办全国颁奖仪式等。 

第五条  全国组委会聘请相关专家组成“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专家组”（以

下简称“专家组”），专家组设组长 1名，副组长 2名，成员若干。专家组在全国

组委会的领导下，负责竞赛方案的制定及实施；完成竞赛命题、赛场巡视、竞赛成

绩评定和竞赛评奖等工作。专家组成员每届轮换三分之一。 

第六条  全国组委会聘请相关专家组成“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监督与仲裁

组”（以下简称“仲裁组”）。仲裁组设组长 1 名，成员若干。监督与仲裁组在全

国组委会的领导下，负责监督竞赛全过程，处理竞赛争议仲裁。 

第七条  参赛院校成立“学校竞赛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宣传发动、培训报名，

初赛选拔。并责成有关职能部门负责竞赛的组织和监督工作，保证本校竞赛的规范

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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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竞赛内容 

第八条  竞赛题目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以地学基本知识和

技能应用为基础，主要涉及古生物、地层、矿物、岩石、矿床、构造、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及其它相关学科基本技能，既考虑一般学生能达到基本要求，又给优秀学

生充分发挥与创新的余地。竞赛活动由地质技能综合应用、野外地质技能竞赛、地

质标本鉴定和地学知识竞赛 4部分组成。 

第九条  竞赛题目应具实际意义和应用背景，结合地学教学的基本内容和新技术

的应用趋势，着重考核参赛学生综合运用基础知识进行理论设计和实践工作的基本

能力和综合技能，鼓励参赛学生崇尚地球科学、探索地球奥秘、投身地质事业。 

第四章  竞赛形式 

第十条  竞赛采取全国统一命题、现场竞赛、相对集中的形式进行。 

第十一条  竞赛每两年举办一次，一般与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年会同

步进行，原则上由发起单位轮流承办。承办单位应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竞赛

的宣传发动、条件保障、安全管理、组织报名、纪律监督和答卷评阅统计等工作。

各参赛院校必须先经过校内选拔，并将选拔过程及结果报备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

研究分会备案。 

第十二条  参加竞赛院校集中统一报名，每个参赛院校报名不超过 3 支队伍，每

支队伍人数不超过 3名。有专科或留学生的本科院校可以以专科生或者留学生单独

组队，但队伍数量占院校的总名额。鼓励地学类不同类别的学校和地学类相关专业

的不同层次在校大学生参赛。 

第十三条  竞赛场地及实物标本、实验仪器等由承办单位承担。 

第五章  评奖办法 

第十四条  竞赛评奖以操作的娴熟度、阐述的准确性、结果的正确性和文字表述

的逻辑性为主要标准，由全国组委会聘请相关专家组成评阅委员会进行评定。 

第十五条  竞赛将设立单项奖和团体奖两大类，每一大类下设特等奖、一等奖、二

等奖三个奖项；其中，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获奖比例分别占总奖项数的 10%、

30%、40%。四个单项竞赛获奖奖项总数按参赛队伍总数×85%计算；团体奖奖项总

数按参赛队伍总数×10%计算。竞赛将根据参赛高职高专院校数量，赛前由组委会

决定是否进行单独积分评奖，如单独评奖则与本科奖项设置一致。留学生队视情况

单独给予相应的奖励，不占获奖总指标名额。另外，对竞赛中有突出表现的学生，

经专家委员会提议，组委会审议通过后，设置特别鼓励奖予以表彰；至于是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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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每年具体情况而定，奖项数不占总奖项指标数。 

第十六条  参赛学生如违反竞赛规则，一经发现即取消参赛资格并通报所在院校，

直至取消该校下轮参赛资格。 

第十七条  竞赛设立优秀组织奖，表彰竞赛组织工作突出的单位。优秀组织奖以

参赛学校报名情况，征题数量和质量，参赛学生、领队、教练员精神面貌，参赛成

绩和质量，与竞赛组委会、专家组的配合情况，结合竞赛具体情况创造性开展工作

等为主要标准。 

第十八条  竞赛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以表彰为参赛选手付出辛勤工作的指导教

师。原则上，一等奖及以上获得团队奖项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奖。 

第十九条  竞赛成绩由专家委员会专家组组长和监督与仲裁组组长签字确认后由

组委会及时公布。地学知识竞赛设立专家点评，赛后公布成绩，颁发学生获奖证书，

证书中列不超过 3名指导教师。 

第六章  异议期制度 

第二十条  竞赛获奖名单公布之日起两周内，任何个人和单位均可提出异议，由

全国组委会负责受理。 

第二十一条  受理异议的重点是违反竞赛规则的行为，包括泄题、竞赛期间教师

参与、队员与他人讨论以及不公正评阅等。对于要求复评答卷以提高获奖等级的申

诉，原则上不予受理。 

第二十二条  异议应以书面形式提出。个人提出的异议应写明本人的真实姓名、

工作单位、通信地址（包括联系电话或电子邮箱等），并亲笔签名；单位提出的异

议应写明联系人的姓名、通信地址（包括联系电话或电子邮箱等），并加盖公章。

全国组委会对提出异议的个人或单位给予保密。 

第二十三条  受理异议的相关学校管理部门有责任协助全国组委会对异议进行调

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全国组委会应在异议期结束后两个月内向申诉人答复处理结

果。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竞赛经费的来源包括：中央政府部门、中国地质学会的资助；各级

教育管理部门的资助；参赛院校交纳的参赛费；企业和社会的赞助等。 

第二十五条  参加竞赛的院校原则上要求，必须是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

会委员单位。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从 2010年起执行，由“全国组委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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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名单 
 

名誉主任: 

赵鹏大                            孟宪来 

主任委员： 

王成善（地质教育研究分会） 

副主任委员： 

朱立新（中国地质学会）            刘清友（成都理工大学） 

李文昌（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生全（西安科技大学）            王永奉（地质出版社） 

王  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王宝军（南京大学） 

王炯辉（中国五矿集团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王恩德（东北大学）                王锦国（河海大学） 

文海家（重庆大学）                龙晔君（河南地矿职业学院） 

代世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冯佐海（桂林理工大学） 

任云生（防灾科技学院）            刘  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刘  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刘向君（西南石油大学） 

刘志新（中国矿业大学）            刘启蒙（安徽理工大学） 

齐永安（河南理工大学）            齐武福（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孙仕勇（西南科技大学）            李书法（河北地质职业大学） 

李  俊（昆明理工大学）            余际从（地质教育研究分会） 

汪立今（新疆大学）                张云峰（东北石油大学） 

张立飞（北京大学）                陈新跃（湖南科技大学） 

邵拥军（中南大学）                范  文（长安大学） 

郑文俊（中山大学）                单玄龙（吉林大学） 

封从军（西北大学）                赵永强（河北地质大学） 

赵士宝（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侯泉林（中国科学院大学）          袁  峰（合肥工业大学） 

徐有华（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郭福生（东华理工大学） 



8 

 

黄湘通（同济大学）                龚声武（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象春（山东科技大学）            彭向东（福州大学） 

崔景茂（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韩  军（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矿业学院） 

程晓敢（浙江大学）                韩宗珠（中国海洋大学） 

曾  英（成都理工大学）            谢庆宾（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 

鲍志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谭成仟（西安石油大学） 

秘书长： 

刘大锰（地质教育研究分会）        曾  英（成都理工大学） 

副秘书长： 

刘晓鸿（地质教育研究分会）        施泽明（成都理工大学） 

宋荣彩（成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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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专家组成员单位 
 

一、组长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副组长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成都理工大学 

二、成员单位( 按单位笔画为序 ) ： 

山东科技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中国海洋大学 

中南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长安大学                         长江大学 

云南国土资源学院                 北京大学 

东北石油大学                     东华理工大学 

吉林大学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理工大学                     西北大学 

西安石油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 

西南石油大学                     同济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不超过 7人）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河海大学 

河北地质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防灾科技学院                     昆明理工大学 

南京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三、秘书： 

成都理工大学（2-3人） 

四、分组长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质技能综合应用组 

成都理工大学            地质标本鉴定组 

成都理工大学            野外地质技能竞赛组 

西北大学                地学知识竞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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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监督与仲裁组成员单位 

组成方案 
 

一、监督与仲裁组组长单位 1 个 

二、监督小组成员单位 8个： 

地质技能综合应用、野外地质技能竞赛、地质标本鉴定和地学知识竞赛 4个模

块，每个模块各 2个监督组单位，其中 1个为分组长单位。 

三、仲裁小组成员单位 4个 

地质技能综合应用、野外地质技能竞赛、地质标本鉴定和地学知识竞赛 4个模

块，由每个模块的分组长单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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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竞赛专家组、仲裁组成员 

信息报送表 

 

姓名 单位 专业 职称/职务 身份证号 手机号 邮箱 

银行账号：

（最好为

建设银行） 

 

开户行 

                

 

 


